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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1 學校基本資料表（校園防救災計畫之資料請完整填列） 

學 校 全 銜 基隆市立信義國民中學 

地 址 基隆市信義區東信路 4號 

人 員 資 料 姓名 職稱 手機 電子信箱 

校 長 黃明智 － 0953-990239  

防災業務負責人 1 巫佳錫 主任 0985-354103  

防災業務負責人 2 李曉萍 組長 0928-236334  

班 級 數 

共 11 班 

□含附設幼兒園  班 

□含分散式資源班  班 

■含集中式特教班 1 班 

教 職 員 工 人 數 

（ 在 校 人 數 最 大 值 ） 
49 

學 生 人 數 

一 般 學 生 215 

身心障礙學生 9 

交通車數量 自 有 1 

校園平面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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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周邊道路圖 

 

註：得依需求調整、刪減、增加欄位文字；若無分校/分班，可刪除「本校及分校/分班相對位

置圖」此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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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7 平時減災整備工作分配表（請填負責及協助單位） 

組別/任務 負責單位 協助單位 負責工作 

校長 校長室 教務處 

 依據校園災害防救計畫內容進行權責分工，交付負責

單位執行並監督執行狀況。 

 訂定自評機制，負責確認各項災害防救業務之執行成

效。 

發言人 教務處 學務處 
 負責統一對外發言，能對外清楚傳達資訊、澄清誤傳

資訊等。 

減災整備 

設備採購 
總務處 學務處 

 掌握學校所在區域災害特性，進行校園災害潛勢評估，

編修學校因應地震、颱洪等學校相關之災害防救計畫，

並明訂各災害管理週期工作事項、執行人力。 

 製作校園災害防救圖資，如校園防災地圖等。 

 協助校長每學期至少召開 1 次防災工作會報，汛期或

業務執行有需求時得加開。會議應邀集相關單位/人員

參與，進行工作規劃、協調分工、管控執行情況與進度、

綜整工作成果及檢討。 

 如遇災害發生之虞，應召開緊急會議，確保各項應變

作為布署得宜，並於災後檢討改善。 

防災教育 學務處 教務處 

 規劃學校防災教育課程與教師研習。 

 依據學校防災教育課程規劃內容，推動相關課務實施。 

 掌握學校所在區域環境與災害特性，納入課程。 

防災演練 學務處 總務處 
 規劃防災演練、防災週系列宣導活動等年度重大工作

事項及期程。 

預算統籌 總務處 學務處 

 針對各項活動經費進行審核、整理，納入學校年度預算

編列。 

 各項計畫執行及小組運作所需之會計、事務及採購等

行政事務處理。 

心理輔導 輔導室 學務處 
 參考教育部出版《災難（或創傷）後學校諮商與輔導工

作參考手冊》規劃災難（或創傷）之介入與合作原則。 

註：得視需求自行增減或調整。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